
臺南市歸仁區全民運動中心使用規章暨收費辦法 

113.04.26 全民運動中心行政會議通過 

第一條 凡本校各單位、學生社團及校外各社團機關借用中心場館均需依照本辦法辦理。 

第二條 下列各項活動不得借用本館: 

一、有損本校校譽之活動。 

二、可能損壞本館建築及附屬設備器材之活動。

三、本館主管人員認為其他不適合之活動。 

第三條 借用本中心之場地，須由各申請單位負責人於兩週前至網頁下載表格，填寫後向中心提出申

請，經中心主管同意後，方可借用。  

第四條 為維護本館各項設備得酌收場地維護費及水電空調費用 (收費標準如下表)，借用單位須於

辦理借用手續時預先繳納所需費用及保證金。 

第五條 學期間開放時間為週二至週五 18:00-22:00、假日/國定假日 08:00-17:00，寒暑假開放時

間週二至週五 08:00-17:00、18:00-22:00，假日/國定假日 08:00-17:00，週一為保養日故不開放。

第六條 借用單位在使用場地歸還時，需陪同管理人員檢查場地清潔，如未按時恢復原狀或場地不 

潔，本單位可沒收保證金並向借用單位收取恢復費用。 

第七條 借用單位不得將使用場地轉讓於他人使用，辦理之活動如違反原申請活動內容或有違法令

之行為及本校校園規範者，本校得隨時終止場地之使用且不退還保證金。 

第八條 借用本館如有損壞館內建築物或館內附屬設備器材時,應由借用單位照價賠償。

第九條 借用單位舉辦活動如發生意外事故，本校不負任何法律責任。 

第十條 中心如因校務等特殊事故必須使用本館時,得於七日前通知借用之機關單位停止借用，借用

單位不得異議。 

第十一條 如有裝潢其材料不得損及館內各項設施，如需配電等附加設施，應於活動前書面通知總

務處，實施安全檢查，經核可後方得使用。 

室內場地 收費標準 室外場地 收費標準 

籃球場 場地維護費:1,000 元/每面/時 

冷氣費用:3,200 元/小時 

籃球場 場地維護費:2,000 元/每面/日 

排球場 場地維護費:1,000 元/每面/時 

冷氣費用:3,200 元/小時 

排球場 場地維護費:2,000 元/每面/日 

羽球場 場地維護費:250 元/每面/時 

冷氣費用:3,200 元/小時 

網球場 場地維護費:2,000 元/每面/日 

韻律教室 場地維護費:3,000 元/日冷

冷氣費用:平日:66 元/小時 

假日:330 元/小時 

壘球場 場地維護費:2,000 元/場/日 

智能

健身房 

場地維護費(含冷氣): 

10,000 元/全日 

6,000 元/半日 

田徑場 

(操場) 

場地維護費:2,000 元/場/日 

桌球室 場地維護費:90 元/每面/時 

冷氣費用:3,000 元/小時 

青青草原 

(足球場) 

場地維護費:2,000 元/場/日 

健身中心 場地維護費(含冷氣): 

10,000 元/全日 

6,000 元/半日 

備註: 

室內場館保證金 40,000 元，室外場館保證金 

20,000 元，校內單位酌收原保證金一成費用。 

 


